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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1日18时18分许，在米东区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楼顶露天平台处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的规定，成立了由区化工工业园、米东公安分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工信局、区司法局、区人社局、区总工会、柏杨河乡人民政府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邀请区纪委监委、区人民检察院，开展此次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

经调查，该起事故是一起企业主要负责人私自前往锁闭管理的办公楼楼顶露天平台，使用金属爬梯时跌落至平台地面，造成颅脑损伤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事故发生单位：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16年8月17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国内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五金产品零售；建筑材料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安防设备销售；照明器具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灯具销售；电线、电缆经营；保温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市场营销策划；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软件开发；水泥制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家具零配件生产；家具制造；消防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售；安全系统监控服务；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农业机械制造；农业机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安全管理（监管）情况 

1.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职责、制度汇编、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形成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2次，共8人次参加。开展6次隐患排查工作，共排查出17项隐患，均已整改完毕。
2.柏杨河乡人民政府：联合区化工工业园开展3次安全生产培训会议，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参会。对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开展3次安全巡查工作，共提出6项工作提醒。
3.区化工工业园：联合柏杨河乡人民政府开展3次安全生产培训会议，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参会。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11月1日16时30分许，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总经理与安全员在厂房进行巡视。期间，总经理独自离开前往企业办公楼。18时18分许，安全员巡视结束后多次联系总经理未果，遂前往寻找，发现办公楼通往四楼楼顶露天平台防火门被打开（防火门平时处于上锁封闭状态，钥匙由总经理个人保管）。进入后发现总经理仰面躺于楼顶地面。18时24分许，安全员向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总经理儿子）汇报，并对总经理采取人工呼吸、按压胸口等急救方式。18时27分许，公司法定代表人拨打120急救电话。18时50分许，120急救人员与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先后抵达现场，经120急救人员检查，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已无生命体征。

（四）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发生地点位于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楼顶露天平台处，该平台为水泥材质，地面平整，事发当日地面无冰无积水。平台临边处散落板材碎片等建筑垃圾及杂物，墙面嵌有简易金属爬梯，直通楼顶上方公司红色金属招牌安装处，金属爬梯顶端距离平台地面约3.6m，安全员前往露天平台后发现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总经理仰面躺在金属爬梯下方（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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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办公楼四楼露天平台

2.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通往露天平台处设置防火门，平时为上锁封闭状态（见图2）防火门钥匙平时由总经理保管，要求员工不能私自前往楼顶露天平台。

图2 办公楼四楼通往露天平台处设置防火门

（五）人员伤亡和善后情况 

1.事故造成1人死亡，男，汉族，59岁，户籍所在地：乌鲁木齐市新市区。米东公安分局出具死亡证明中，总经理死亡原因为颅脑损伤（见图3）。
图3 死亡证明
2.该事故的善后费用为7291元，主要为总经理的丧葬费用。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18时24分许，安全员向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汇报情况。18时27分许，法定代表人拨打120急救电话。18时38分，区应急管理局接柏杨河乡信息上报后，核实事故情况，并逐级上报。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安全员采取人工呼吸、胸外按压，不断呼唤总经理姓名确认意识是否清醒等急救措施，持续至120急救人员到来。
（三）医疗救治情况

18时50分许，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经检查诊断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已无生命体征，现场未再进行医疗抢救。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能采取急救措施，及时拨打120，现场处置基本符合要求。

三、事故原因分析

作为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总经理、主要负责人，安全意识淡薄，私自前往锁闭管理的办公楼露天平台，使用金属爬梯时跌落至平台地面，造成颅脑损伤死亡。

四、对相关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作为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总经理、主要负责人，违反公司禁止员工私自前往锁闭管理的楼顶露天平台的规定，私自使用钥匙进入楼顶露天平台，在使用金属爬梯时跌落，直接导致事故发生。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单位的处理建议

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职责汇编、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并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和隐患排查工作，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违反公司安全生产规定，私自开启闭锁防火门进入楼顶露天平台后，使用金属爬梯时跌落造成颅脑损伤死亡，公司已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鉴于事故由主要负责人个人违规直接导致，且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在事故中死亡已免予追究责任，建议对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不予处罚。

五、事故主要教训

企业主要负责人需强化个人安全责任意识，将履职要求转化为自觉行为，遵守安全规章制度，避免因疏忽或侥幸心理引发事故。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乌鲁木齐楚牛磨具有限公司应强化管理岗位人员安全责任意识，应全面落实员工职业健康管理与安全教育，将岗位人员的健康状况评估纳入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作为隐患排查的延伸措施。
（二）柏杨河乡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途径广泛宣传安全生产知识，开展以事故案例和负责人职责为重点的警示教育培训，增强企业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三）区化工工业园加强对辖区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监管，增强企业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
总经理躺卧大致位置









